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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争议·命运
———共和国初期国营企业实施“一长制”述论＊

孙 泽 学

［摘　要］在工业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管理是由列宁最早提出的。受苏联影响，中共在苏区时期即在公

营企业实施带有“一长制”性质的厂长负责 制。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在 东 北 地 区 的 国 营 企 业 中 率 先 推

行了这一管理制度，其他地方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１９５３年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

中央要求建立健全生产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但未能全面落实，到中共八大时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所取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党内高层对“一长 制”不 认 同；“一 长 制”与 中 共 的 集 体 领 导 历 史 传 统 相 抵 触；

党政职能不分导致党的政治领导与厂长的行政负责关系的认识错位；还与中国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

及高、饶事件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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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一长制”问题，学术界已经有过一些研究，但多从企业管理或党政

关系的角度着手，而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的还不多见，本文拟对此作一梳理，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

认识。

一　“一长制”在部分地区的实施

在工业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管理是列宁最早提出的。１９１８年３月，由列宁修改并签署颁发的人

民委员会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法令，规定了由集体管理制过渡到一长制。同年３、４月间，列宁将民主

集中制的原则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明确要求“对整个经济机构实行一长制的管理”①。１９１９年９月４
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中央纺织工业管理局实行一长管理制以代替集体管理制》的决定，规定

在实行集体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同时，应坚定地实行个人负责制。１９２０年俄共（布）九大作出了“必须

在工业管理方面逐渐采用一长制”的决定。１９２９年９月 发 布 了 苏 联 企 业 实 行 一 长 制 的 纲 领 性 文 件

《联共（布）中央关于整顿生产管理及确立一长制的措施的决议》，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苏联才在

企业确立了一长制②。
中共受苏联的影响，在 革 命 根 据 地 时 期 即 在 公 营 企 业 实 施 带 有“一 长 制”性 质 的 厂 长 负 责 制。

１９３４年４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规定：“国有工厂的负责者为厂长”，厂长“对于厂内一切事务，有最后

决定之权，并向苏维埃政府负绝对的责任。”③张闻天在１９４３年４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上

的讲话中提出，一切公营工厂实行“管理一元化”，规定“在工厂内部，厂长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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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一切。凡有关生产上的一切问题，他均有最后决定之权”①。后因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在抗战胜

利后有的解放区试行过以厂长为主的“厂务会议”制度、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管理

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

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②１９５０年２月《人民日报》发表的

《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中，重申《共同纲领》规定的这一制度。随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指示国营企业

普遍建立这种领导制度，并附发了１９４９年８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

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以供各地参照执行。

在工作基础、干部条件较好的东北地区，从１９５１年起实行苏联通行的“一长制”。５月，东北局在

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厂、矿中的生产行政工作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由国家的经济机关委派，实施对生

产行政工作的专责管理。决议认为“国营厂、矿中实行厂长在生产行政管理工作上的责任制，是目前

我党管理工业的比较适宜的制度”③。

７月２２日，李富春在致陈云并转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在工厂管理上，建立行政生产上的厂长负

责制是近代化企业必须做到的事。”在我们还未掌握技术，经验还不丰富的时期，必须依靠党的思想政

治上的统一领导和行政管理的民主化两个条件，才能巩固与保证行政、生产上的厂长负责制。在未建

立这两个条件以前，可以允许不同情况的地区，采取不同的过渡形式④。８月１６日，中央批准了东北

局的报告并附上李富春的意见供东北局参考。９月２８日，中央作出《关于管理国营工厂的决定（初步

草案）》提出，国营企业是高度集中的、进行计划生产的企业。在生产和行政管理上，必须逐步实行厂

长负责制，特别是经过民主与生产改革，新的经营管理已开始建立，生产已走上正轨时，必须实行⑤。

同年１２月上旬，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关于国营工厂管理讨论会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基

本共识：东北的厂长负责制是好的，将来工厂管理必须走向厂长负责制。但是由于关内各地具体情况

不成熟，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厂长负责制必须在民主改革完成、生产改革有了一定基础后才能

实行，而在此期间，以党委领导制较为适宜。
可见，在１９５３年之前国营工厂企业的管理上，各地区依据基础条件不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分别实行“一长制”和过渡形式的党委领导制。

１９５３年开始实施有计划的大规模经 济 建 设 后，中 央 要 求 在 国 营 企 业 中 建 立 和 健 全 各 种 责 任 制

度，特别是厂长负责制和生产调度的责任制。２月２３日，中财委在《关于国营工矿企业管理问题的报

告》中提出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克服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建立厂长责任制⑥。５月２８日，重
工业部在《关于在生产厂矿建立责任制的指示》中提出，建立行政上的专责制，就是“工厂（矿山）在行

政上由厂长（矿长）负责全厂的生产领导”⑦。９月９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国营厂矿建立和健全各种

责任制度，特别是厂长负责制和生产调度的责任制，加强技术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中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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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①。

１０月，中南局召开的工业生产会议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实现生产区域制和树立一切责任制的基

础。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管理制度上曾采取过各种过渡形式在当时是适宜的。现在大多数厂矿早已

结束了民主改革，已具备了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条件。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逐步指导全区国营

厂矿和地方国营厂矿进行建立厂长负责制的工作②。１０月２７日，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上讲：建立生产行政管理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近代化工业的生产过程本身所提出来的，因此，“全国

各地国营厂矿均应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③。

１９５４年，一些地方和部委加大了对国营企业中推行生产、行政管理上厂长负责制的力度。２月

初，中南局负责人李先念在给湖北省委的信中提出，厂长制必须明确起来。实行这一制度当然不是削

弱党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但厂长制决不是独裁，而是依靠广大职工搞好生产④。２月１０日，重工业

部提出，为了使每个部门都有统一集中的领导和各个部门之间协同动作，所有部门在行政上必须是一

长制⑤。

４月，华北局作出了《关于国营厂矿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一

决定时指出，随着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中央各部及各地区日益加强了对国营厂矿的领导，
“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全国厂、矿（包括地方国营厂矿）中实行厂长负责制，以便进一步提高工业企业的

领导水平，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⑥。此后，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一些部委也相继批准在工矿企

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一长制”成为部分地区和部门管理企业的制度。

二　“一长制”推行中的争议

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没收和接管的企业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模式。在东北地区实行“一长制”，而
在华东、华北及中南地区接管城市后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１９５１年４月，华东局召开城

市工作会议，讨论公营工矿企业统一领导问题。会议认为，目前根据华东的条件，还不能普遍实行厂

长单一负责制，而应暂实行以党委为核心、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⑦。６月，华北局城市工 作 会 议

上，对工厂企业的领导是实行党委制还是一长制问题争论很热烈，最后一致同意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

长负责制，“即以党委为 核 心 实 行 统 一 领 导……一 切 重 要 事 项 最 后 决 定 于 党 委，厂 长 对 同 级 党 委 负

责”⑧。

１９５３年开展有计划地经济建设后，中央及有关部委对推行“一长制”作出过不少指示，但仍未能

成为管理国营企业的共识。１９５４年４月，华北局作出在国营工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后，
天津市委即组织了各工业局和重点厂党委的负责人进行学习讨论，继又将贯彻厂长负责制作为天津

市第二次工业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经过讨论后大家认为，华北局关于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既适

时也十分必要，但在实施上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基本消除实行厂长负责制的疑虑后，对怎样具体

着手实施还没有很好解决，许多厂矿对如何建立行政专责制和岗位责任制等，很少研究。二是在一些

中层干部和职工群众中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有些做党群工作的干部认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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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成了职能科了”，“今后厂长权力大了，不依靠群众，工会没法干了”；有些职能科、室的干部认为，“以
后吃不开了，闲下来了”；有的工人认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就是“说嘛干嘛”“没咱们说话的”等等，诸如

此类的认识问题，还相当普遍地存在。三是在组织方面有些厂长兼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兼支部书记

的，这样党和行政的领导由一个人担任，削弱了党的思想领导和监督作用。可见，“许多工厂的领导干

部对于贯彻厂长负责制的问题是很生疏的，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是一个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制

度”。因而，在天津“这一工作才仅仅布置下去，还没有普遍贯彻和取得经验”①。其他地方也存在类

似情况。

１９５５年４月，为了总结一年来推行厂长负责制的经验，完善企业领导制度，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

办公室在邀请出席全国党代会的部分代表座谈会上，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是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

长制，使企业党组织成为企业的领导核心，对企业的全盘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二是主张实

行厂长负责制，党组织只负监督保证责任。三是认为一长制和党委制是不同组织的两种制度，生产管

理工作中应实行一长制，党内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建立企业管理一长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党在企

业中的监督保证作用和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经过讨论，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第一种意见，但对于

党组织的监督范围和在生产管理方面的决定，厂长是否必须服从的问题，与会者未取得一致意见。

６月，中共中央第三办公室趁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召开厂长会议之便，分别邀请了５０个厂的党

委书记和厂长举行了三次座谈会。与会者反映，自１９５３年以来各地先后推行一长制，但真正贯彻的

工厂并不多，工厂中各种责任制也尚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座谈中对“在工厂中如何推行一长制，如何

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到会同志们也提了一些意见，但较为零碎，因时间关系未着重讨论”②。

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在批转该办公室《关于厂矿领导问题座谈会报告》的批示中指出：报告中所

反映的企业行政管理方面推行一长制中的问题，属于行政组织与制度方面的，应由各部采取具体措施

确实帮助解决；属于思想方面和党、政、工、团方面的，主要由省市委帮助解决。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

认真帮助确立和巩固企业管理方面的一长制”，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指示强

调：“绝不可以把 党 的 政 治 领 导 与 推 行 一 长 制 对 立 起 来，绝 不 可 以 使 经 济 工 作 与 政 治 工 作 分 离 开

来。”③在是年冬召开的研究企业领导制度问题的两次会议上，意见也不统一：由国务院召集的八个工

业部负责人会议上，与会者一致主张实行一长制；而在全国各省市委工业部长会议上，大多数人赞成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④。１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报送的《关于济南、青岛在工厂

推行“一长制”的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指出，推行“一长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一长制”与
民主管理相结合不好，命令主义有发展；党政不协调，过去就有，现在更明显；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结

合不够；“一长制”本身也存在厂长、干部的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不高，组织不健全，职能范围不清，扯

皮现象严重等问题⑤。
上述情况反映出各地对在国营企业中实施“一长制”的认识并不统一，增加了贯彻中的不确定性。

１９５６年是“一长制”命运的转折点。２月，“有关改进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研

究决定，经反复研究，认为还是要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分工负责”⑥。此后，对“一长制”形成几乎一边倒

的指责。１９５６年４月，大同市委在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列举了“一长制”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

些偏向和问题：一是强调“一长”负责，拒绝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形成“一长”个人独断专行。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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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负责，大家不负责，一切工作都由“一长”去解决，结果是无人负责。这几乎是对“一长制”的全盘否

定①。
在中共“八大”一些代表的发言中，也对“一长制”提出了批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发言中，以

国营武汉江岸机车车辆厂实行“一长制”不成功和武汉第一棉纺厂、中南建筑第一工程公司、公私合营

的武汉裕华纺织厂实行党委领导制效果显著为例，证明党委领导制优于“一长制”②。中央工业交通

工作部部长李雪峰在发言中，虽肯定了一长制的推行对克服生产管理上无人负责的现象、建立责任制

度来说，是有一定成效的，但随后从党政关系的角度又予以否定：“一长制”由于错误地强调了企业行

政负责人是企业的全权领导者，企业党组织对生产行政工作的职责只能是保证和监督，实际上把企业

的行政领导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否定了企业党组织对于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领导，使党组织处于从

属的地位。在他看来，凡是实行一长制的企业，都程度不同地模糊了党员和群众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认

识，侵蚀了干部特别是某些负责行政领导工作的干部的党性，使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大大抬头，资本

主义经营思想随着滋长起来，骄傲自满情绪和独断专行的作风也日益发展，而领导干部之间，干部和

群众之间，企业相互之间，扯皮、隔阂和不团结的现象也增多了。而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则

“是总结几年来党在企业各方面工作中 的 经 验 教 训 才 确 定 下 来 的”③。作 为 主 管 工 业 的 主 要 领 导 对

“一长制”的鲜明态度，不能不对中央产生影响。其后通过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在企业中，应当

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
此后，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全面推行开来。“一长制”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后被贴上意识形态

的标签，认为它脱离了党的领导而备受批判，有时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如１９５８年，黑龙江省

委工业政治工作齐齐哈尔现场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出：要“彻底拔掉‘一长制’的白旗”，“右派是不要党

的领导，‘一长制’也不要党的领导”④。这便把“一长制”与右派相提并论。１９５９年毛泽东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

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区别。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

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了。”⑤在这里，毛泽东把这一企业管理制度上升到两种对立的社会制

度的高度，从而决定了这一被视为“近代企业必须实施的制度”被取消的结局。

三　“一长制”被取消的原因

“一长制”作为共和国初期国营工矿企业管理所追求的目标并未得到全面实行，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
首先，中央领导层倾向于党委制。在当时党的高级干部中，高岗、李富春、饶漱石、黄敬等主张实

施“一长制”。毛泽东不赞成“一长制”，主张对企业实行集体领导，可由书记、厂长、工会主席组成“三

人领导小组”，或者再加上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一位工人组成“五人领导小组”⑥。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５日，
他在听取电力工业部等汇报时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有兴趣？

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碍“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验一下，一个

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一定搞得那么坏。工厂领导在任何情况下，党的集

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次日，他在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时对“一长制”的反应不

如２月１５日激烈，但态度还是很明确的：我们党委制比较好些。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总是比较好些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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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５日，他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则明显表示出对“一长制”的不满，将薄一波和重工业各部部长

称为“一长制主义者”。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责问周恩来：推行“一长制”究竟是根据哪个党中

央的命令？是北京的党中央，还是莫斯科的那个党中央①？９月１０日，他在党的八大二次预备会议上

说：“例如一长制，中央曾经批转过某些地区的经验，认为可以试行。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经

验，就不能下一个断语，说一长制不好。一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断定一长制不好，集体领导同个人负

责相结合的制度好。”②

刘少奇在中央苏区时即提出实行厂长、支部书记和工会主任“三人团”的体制来管理工厂，并设立

在厂长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③。１９４９年５月，他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工厂管理委

员会是工厂管理民主化的途径，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厂长负责制是不矛盾的。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６日，他在

给高岗的信中指出：“在工厂中实行一长制是难于管好工厂的。而以党委方式来实行集体领导，则既

可补足厂长的某些缺点，又可统一各方面主要是党政工团的领导。”他相信“党委制在目前是比较地最

好的一种管理工厂的方式”，而目前实行“一长制”“一般的是过早的”④。１９５５年４月９日，他在与东

北各省负责人谈话时说：实行“一长制”，以便有人负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党委要监督、保证，管思

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些，不是破坏“一长制”，而是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一长制”。厂长要依靠党

和群众才能做好工作⑤。他还讲：“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

领导制度。”⑥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

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并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央已经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行党委集体领

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等等。”⑦中央高层主要领导人的意见，

决定了“一长制”的命运。

其次，“一长制”与中共的集体领导传统相抵触。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共一直坚持党的集体领

导，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人民军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军政首长负责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

成功的经验对国营企业的领导体制的探索提供了历史依据并加以实施。１９５１年华北城市工作会议

后给中央的报告就提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长期的经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都是在党的

“一元化”领导下取得的胜利，并且军队也是实行这种领导，效果很好。为什么唯独工厂不能实行呢？

而且近几年各地的经验证明，凡是把厂矿经营管理和生产搞好的，都是实行了党委制。而且“一长制

不适合中国的特点和历史条件，也体现不出我党一贯的优良作风……实际上把企业的行政领导与党

组织对企业的领导对立起来，使党组织处于从属地位”⑧。１９５５年６月９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十

一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所作的工作总结报告时说，报告中提到的“一长制”问题，虽

然应该强调，但集体领导和党的作用不能没有，报告应修改一下⑨。次年３月４日，他在一个报告中

说，关于“一长制”问题，这是我们工业生产当中争论了很久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

只从一个工厂来看，应该从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仅体现在我们党的

组织原则上，同时也体现在我们国家的组织原则上。那么为什么现在进行经济建设，在工厂中只主张

实行一长制呢，这在政治上是说不通的。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完全可以不妨碍我们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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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集体领导不分工负责也不行，二者必须结合①。

７月２日，中央交通工业部起草的《关于国营工业企业领导问题的决定（草案）》，批判了“片面强

调企业领导者的权力，而否认党组织对于企业行政的领导”的“一长制”，提出“在企业行政管理方面，

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②。在中共八大期间，周恩来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

时说：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是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有着悠久的传统。胜利后，有些同志主张企业

中应实行“一长制”，但后来遭到了批评，纠正了这种偏向③。
第三，对党的政治领导与厂长的行政负责的关系认识未能理清、理顺。建立行政生产上的厂长负

责制，无论是从企业运作的经验总结看还是从中央作出的一些批示、决议看都是认可的，认为这是近

代化企业必须做到的事。而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级政府部门都是实行党委领导制，政府的经济部门不

仅受同级党组织领导，而且重要的方针政策都由党委制定并先由党组织系统下达。而企业的“一长

制”却与这种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不对接。加之经济组织中党的领导的界限并不清晰，因而出现实行

“一长制”削弱了党的领导、使党政关系不协调的看法。一些地方总结的实行厂长负责制的经验也认

为，一长制“片面强调行政权力，忽视党的领导作用”；以“党委不懂业务”等理由，主张企业中的党组织

只能起保证作用，而不能进行领导和监督；在一些企业中党组织实际上变成了行政组织的附属机构，

有的甚至连如何保证执行国家计划的重大问题也不提到党委会议上讨论，有的甚至说“党的领导就是

碍手碍脚”，否认党的领导作用④。美国学者梅斯纳认为，在工厂企业中推行一长制，使“中国共产党

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威遭到削弱”的倾向最为明显⑤。
第四，与中国提出以苏为鉴，走自 己 的 路 有 关。共 和 国 成 立 初 期 在 国 营 企 业 推 行 厂 长 负 责 制

是学习苏联的必然结果。斯大林去 世 后，随 着 高 度 集 权 的 经 济 管 理 体 制 的 弊 端 逐 步 暴 露，使 毛 泽

东意识到苏联模式存在 的 一 些 问 题 及 苏 联 的 某 些 经 验 并 不 完 全 适 合 中 国 国 情 的 问 题，提 出 了 要

“以苏为鉴”。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人民日报》发 表 的《关 于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的 历 史 经 验》，总 结 了

中共实行集体领导、坚持群众路线的经验。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要反

对教条主义，对苏联经验不能一 切 照 抄，机 械 搬 运。必 须 有 分 析、有 批 判 地 学 习 苏 联 的 一 些 做 法，

不能重复苏联走过的弯路。在上述政治背景下，“一长制”成 为 坚 持 集 体 领 导 和 反 对 教 条 主 义 的 重

要鉴戒，破除它也成为必然。

最后，高、饶事件对“一长制”的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岗在东北局时最早在国营企业推行“一

长制”，饶漱石也对这一企业管理制度表示支持。高、饶问题暴露后，“一长制”作为高岗的主要错误遭

到清算。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指出，高岗及其反党宗派在国营企业领导上最严

重的错误，就是片面地强调“一长制”，忽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取消党组织对企业行政工作的监督，滋
长了一种极为有 害 的 取 消 党 的 倾 向，在 组 织 上 的 表 现 就 是 严 重 地 削 弱 企 业 中 的 党 务 工 作 干 部⑥。

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１日，中央在给上海局、各 分 局、各 省 市 委 的 通 知 中，肯 定 了 东 北 局 的 意 见 并 要 求 各 省

（市）委，必须十分注意加强对本地区各国营厂矿企业的思想政治领导，并负责在各厂矿中建立起坚强

的党组织；对本地区所有国营厂矿领导情况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对那些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党委书

记，进行一次调整⑦。中央的指示和一些地方的决议虽未完全否定“一长制”，但从强调加强党委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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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领导和对高岗的批判中可见，表现出对“一长制”的严重不满。
鉴于以上多方面的原因，随着中央加强对政府部门直接领导和分口领导的实施，在企业管理中推

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是题中之义。１９５６年，中共中央正式否定“一长制”，最初作为企业“过

渡的领导形式”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确立下来。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９－１５
作者孙泽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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